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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重新提交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 ")，提供背景資料。條例草案旨在就規管私營骨灰安置
所 註的發牌制度訂定條文。本文件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條例草案進行的相關討論。  
 
 
背景  
 
2. 政府當局在 2014 年 6 月向第五屆立法會提交《私營骨
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2014 年條例草案 ")。隨後，立法會成立
法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2016 年 6 月，第五屆立法會的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前法案委員會 ")完成審議
工作，並支持在 2016 年 7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2014 年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然而，由於立法會須處理其他迫切的事

務，2014 年條例草案未有恢復二讀辯論，並且在第五屆立法會
會期於 2016 年 7 月 16 日中止時失效。  
 
3. 政府當局表示，於 2016 年 11 月 23 日重新提交第六屆
立法會的條例草案以 2014 年條例草案為藍本，並採納了經前法
案委員會討論及獲其普遍支持的發牌制度框架。此外，條例草

案亦收納了就 2014 年條例草案建議，並已達成共識的合共
547 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有關前法案委員
會的商議詳情，議員可參閱其報告 (立法會 CB(2)1843/15-16 號

                                                 
註  "骨灰安置所 "指用作 (或聲稱、表述或顯示為用作 )存放經火化人類遺骸

的處所。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任何人都必須取得牌照方可營

辦、維持、管理或控制私營骨灰安置所，包括出售及出租骨灰安置所

新的或未安放骨灰的龕位的安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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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4 年條例草案建議的整套修正案的最終
版本 (截至 2016 年 6 月 28 日 )載於立法會 CB(2)1900/15-16(01)
號文件。  
 
 
條例草案  
 
4.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FH CR 2/3751/07)，除了一些輕微的技術
性細節和行文的潤飾外，條例草案並無實質改動。  
 
5. 條例草案旨在：  
 

(a) 就用作存放人類遺骸經火化後遺留的骨灰的私
營骨灰安置所的領牌事宜，包括設立私營骨灰安

置所發牌委員會 ("發牌委員會 ")，訂定條文；  
 
(b) 施加處置骨灰的責任；及  
 
(c) 訂定其他條文以處理相關事宜 (例如條例草案下的

執法條文和上訴機制 )，以及就對其他條例作出相
應或相關的修訂，訂定條文。  

 
6.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如下：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制度  
 
營辦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發牌規定  
 
7. 根據條例草案建議的發牌制度，任何人不得營辦、維

持、管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私營骨灰安置所，除非該人持

有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這 3 類文書在條例草案下
稱為 "指明文書 "。只有牌照持有人才獲授權出售有關骨灰安置
所的安放權。違反上述禁制，屬刑事罪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 2,000,000 元及監禁 3 年；以及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 5,000,000 元及監禁 7 年。  
 
資格準則  
 
8. 骨灰安置所必須符合各項訂明規定，例如條例草案附

表 2 所界定的關乎土地、關乎規劃和關乎建築物的規定，同時
申請人必須直接從政府持有骨灰安置所處所，方符合資格申請

牌照。倘若骨灰安置所屬截算前骨灰安置所 (即於緊接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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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公布時間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 時 )("截算時間 ")前
正在營辦的、內有已安放骨灰的龕位的骨灰安置所 )，某些規定
便會變通。  
 
9. 只有截算前骨灰安置所方符合資格申請豁免書或暫免

法律責任書。就申請豁免書的資格而言，截算前骨灰安置所必

須符合多項規定，包括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之前開始營辦。至於
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方面，截算前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安放布

局，必須限於其在以截算時間狀況為準的範圍，以及該骨灰安

置所必須同時符合其他適用的規定。要求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

的申請，必須與要求發出牌照及/或豁免書的申請一併提交。  
 
指明文書申請及設立發牌委員會  
 
10. 要求發出指明文書、將指明文書續期或延展的申請，

必須向根據條例草案第 8 條設立的發牌委員會提出。發牌委員
會獲授予多項職能及權力，包括在訂明的情況下撤銷指明文書

或將之暫時吊銷一段期間的權力。  
 
安放權出售協議的規定及有關營辦骨灰安置所的責任  
 
11. 條例草案施加若干規定，在刊憲日期 (即條例草案 (如獲
通過的話 )於憲報刊登的日期 )或之後訂立的安放權出售協議必
須符合該等規定，方可針對買方強制執行。倘若協議不得強制

執行，按照訂明規定，買方可取消該協議而賣方必須向買方退

款。  
 
12. 條例草案並對指明文書的持有人施加多項有關營辦骨

灰安置所的責任，例如規定必須展示指明文書，以及將骨灰安

置所保持清潔，並且維修妥善。  
 
處置骨灰的責任  
 
13. 條例草案就處置安放在骨灰安置所的骨灰的責任訂定

條文。曾營辦、維持、管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骨灰安置所

的人，不得棄辦該骨灰安置所，不論該骨灰安置所是否獲發指

明文書。此外，該人亦不得不當地處置骨灰。違反任何有關責

任，即屬刑事罪行，可處上文第 7 段所載的相同罰則。條例草
案附表 5 第 2 部訂明須進行的骨灰處置程序。  
 
14. 凡某人 (例如擁有人或承按人 )接管骨灰安置所處所，亦
必須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或請求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按規

定進行處置骨灰的必需步驟 (如適用的話 )。不遵從有關規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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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刑事罪行，建議的最高罰則為罰款 250,000 元或 500,000 元，
視乎該人是否為取得有關處所的權益的擁有人或承按人，而其

取得該權益受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責任所規限。  
 
15. 如訂明骨灰處置程序或該程序中的任何步驟，未有就

骨灰安置所進行，條例草案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獲授權

人員或公職人員就骨灰安置所進行對處置骨灰屬必需的步驟。

為此，上述人士可申請法院命令，以佔用有關處所。  
 
 
事務委員會的相關討論  
 
16. 政府當局在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會議上簡
介條例草案的要點。委員普遍支持盡早提交條例草案。委員在

會議上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如下。  
 
就截算前骨灰安置所作出的豁免安排  
 
17. 委員關注就截算前骨灰安置所作出的免補地價安排或

會被濫用，並建議設立機制，規定私營骨灰安置所營辦人在申

請免補地價時，須提供他們與消費者訂立的協議範本，從而防

止營辦人濫用有關安排，向消費者收取高昂的費用或再出售龕

位圖利。  
 
18. 政府當局表示，私營骨灰安置所須符合若干訂明條件，

方合資格獲免補地價。骨灰安置所申請牌照的資格，亦取決於

符合指明的規定，包括骨灰安置所處所必須直接從政府租入，

並根據租契持有，以及關乎骨灰安置所的管理方案已獲發牌委

員會批准。發牌委員會亦可就牌照施加發牌條件 (例如對與骨灰
安置所營辦不相符的方式分租或轉讓的情況施加限制 )。政府當
局並表示，地政總署署長可視乎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考慮運

用酌情權豁免截算前骨灰安置所補地價。  
 
針對違規骨灰安置所的執法行動  
 
19. 委員認為應防止營辦人利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前

的一段時間，藉快速銷售可能屬違法龕位的手法誤導或欺騙消

費者。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向私營骨灰安置所 (發展局公布的
《私營骨灰龕資料》第二部分所列載者 )的營辦人收集相關數
據，包括在以截算時間狀況為準的已安放骨灰的龕位數目、已

出售但未安放骨灰的龕位數目，以及可供出售的龕位的數目，

以確保掌握其營辦規模的定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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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府當局表示，2014 年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的同時，
當局在行政上推出了通報計劃，以收集政府已知悉的私營骨灰

安置所的營辦資料。透過該計劃收集的資料經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仔細核對後，可讓政府當局更清楚了解正在營辦的私
營骨灰安置所的整體情況，並有助發牌委員會考慮有關的骨灰

安置所是否符合資格列為截算前骨灰安置所，以及是否有資格

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牌照及/或豁免書。對存在已久骨灰安置

所而言，其龕位可在截算時間後及條例草案刊憲日期前安放骨

灰，而不影響其申請豁免書的資格，惟有關骨灰的安放權必須

在截算時間前已出售。如存在已久骨灰安置所日後獲發豁免書，

在豁免資格有效期內，在截算時間前已出售的龕位可繼續安放

骨灰。然而，營辦人須妥善備存相關協議、載有在截算時間前

已出售但未使用/局部使用的龕位資料的登記冊，以及安放/移

走骨灰的記錄，以供發牌委員會及執法當局日後查閱。未有妥

善備存記錄或會導致指明文書 (即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
書 )申請被拒。  
 
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措施  
 
21. 部分委員關注到，一些消費者受到哄誘，在新法例生

效前購買龕位。委員查詢有何措施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並促請

政府當局加強消費者教育，使消費者認識更多各方面的事宜。  
 
22. 政府當局表示，為處理在過往某些個案中發現的不當

做法，條例草案將明文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在刊憲日期或之

後訂立的安放權出售協議不得針對買方強制執行。買方可藉向

賣方發出書面取消通知，取消該協議，以及可向賣方要求退回

根據有關協議支付的所有款項。此外，政府當局一直透過各種

宣傳方式，忠告消費者不要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前，貿然

作出購買私營龕位的決定。選擇在新法例生效前購買私營骨灰

安置所龕位的消費者，應留意協議的詳細條款 (例如骨灰安置所
因任何理由而結束營辦、牌照不獲續期時有何安排，包括會否

和如何向消費者退款或作出賠償、如何適當處置已安放的骨灰

等 )。政府當局會就發牌制度制訂詳細的宣傳計劃。  
 
處理須遷移的骨灰的安排  
 
23. 一些委員察悉，假如骨灰安置所停辦，食環署須處理

餘下無人認領的骨灰。他們詢問食環署將如何處理須遷移的骨

灰和涉及的程序。委員關注條例草案通過後，短期內或有許多

私營骨灰安置所停辦，大量骨灰須遷移，以致私營龕位供應嚴

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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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府當局表示，在建議的發牌制度下，當局會給予時

間讓有機會獲規範化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尋求規範化／糾正違規

情況，以期確保私營骨灰安置所的龕位能夠持續有序地供應。

儘管如此，食環署會密切監察私營骨灰安置所是否已跟進訂明

的骨灰處置程序，盡責地與先人的獲授權代表聯絡，以便他們

領回須遷移的骨灰。該署並會向沒有就處置骨灰盡職地履行其

責任的無良營辦人展開調查和檢控。  
 
死者的 "親屬 "的定義  
 
25. 有委員建議把死者的同性伴侶納入死者的 "親屬 "的定
義，以便該同性伴侶在現有骨灰安置所的牌照申請被拒時可提

出申索，要求交還死者的骨灰。委員要求當局澄清，某人若在

香港以外地方與同性人士結婚，根據條例草案，該人是否有權

就他或她的同性配偶的骨灰提出申索。政府當局表示，如一名

同居者、未婚夫或未婚妻，或在香港以外地方結婚的同性伴侶

是獲授權代表或買方，他/她可以這個身份提出申索，要求交還

骨灰。  
 
 
相關文件  
 
26.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6年12月8日



 
附錄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會議 2016年7月 6日  前《私營骨灰安置所條

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2016年11月8日  
(項目VII)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6年12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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